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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ei.gov.cn/ywfl/cyfz/201804/t20180419_129268.htm） 

 

附錄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印发广东省 2018 年度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工作方案的通知 

粤经信产业〔2018〕80 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国土资源厅、环境

保护厅、农业厅、商务厅、国资委、地税局、国税局、工商局、质监局、安全监管局，人行广

州分行、广东银监局，广东电网公司、广州供电局、深圳供电局：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广东省 2018 年度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我委反映。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2018 年 4 月 16 日 

 

 

广东省 2018 年度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16 部委《关于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的

指导意见》（工信部联产业〔2017〕30 号）精神，依法依规推动我省 2018 年度落后产能关停退

出，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目标任务 

以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为重点，通过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工作推进机制，严格

常态化执法和强制性标准实施，促使一批能耗、环保、安全技术达不到标准和生产不合格产品

或淘汰类产能依法依规关停退出，环境质量得到改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二、工作措施和责任分工 

（一）能耗方面。 

1. 开展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专项监察。以钢铁、水泥、平板玻璃、造纸等高耗能行业为

重点，核查企业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并组织对 2017 年能耗不达标企业整改落实情况专项

复查。达不到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要求的产能，应在 6 个月内整改；确需延长整改期限的，可

提出不超过 3 个月的延期申请；逾期未整改或经整改仍未达标的，依法关停退出。（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牵头负责） 

2. 开展水泥、钢铁行业执行阶梯电价专项监察。对全省水泥企业、涉及粗钢生产主要工序

钢铁企业开展现场监察，内容包括水泥企业执行《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16780-2012）

情况、钢铁企业执行《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21256-2013）情况、节能

管理措施情况等，严格按要求对水泥熟料及粉磨企业执行基于可比熟料（水泥）综合电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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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梯电价政策，对钢铁企业执行基于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耗水平的阶梯电价政策。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牵头负责） 

（二）环保方面。 

1. 严格环保执法。以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日用玻璃、陶瓷、化工、有色、印染、皮革

等污染物排放强度高、总量大、对我省空气和水环境质量影响突出的行业为重点，强化环保执

法，依法依规处理环境违法行为，督促企业全面落实环保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污染源自动监

控系统，督促具备安装条件的钢铁、水泥等行业企业依法依规安装和运行污染源在线监控设备

并与环保部门联网；对应淘汰的落后产能，不得核发排污许可证，纳入排污许可证管理的所有

企事业单位必须依法持证排污、按证排污，不得无证排污。对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

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依法依规责令其采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措

施；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省环境保护厅牵头负责） 

2. 加强监督检查。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对执法力度不严、推动落后产能退

出不力的地区，采取通报、约谈等方式进行督办。（省环境保护厅牵头负责） 

（三）质量方面。 

1. 严格生产许可。对纳入产业政策管理的产品，企业在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时，必须出具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关要求的建设项目（生产线）的有效审批文件或核准文件，对不符合产业

政策要求的企业，一律不予受理。同时，开展对企业使用落后产能生产设备（或工艺）及无证

生产等行为的检查，严厉查处已取缔的“地条钢”企业死灰复燃。（省质监局牵头负责） 

2. 加大监督抽查及后处理力度。将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去产能相关重点产品纳入 2018

年省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以问题为导向，对群众反映强烈和问题突出的区域、企业进行

重点抽查，及时曝光问题企业和问题产品，提高监督抽查的有效性。加强与社会信用体系的衔

接，促进“一处违规、处处受限”，进一步推动质量诚信体系建设。对产品质量达不到强制性

标准要求的企业，依法责令其停止生产并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改正或经整改复查仍不合格的，

依法依规吊销相关证照。（省质监局牵头负责） 

3. 加强执法监督。结合质检总局“质检利剑”行动开展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专项行动。

对涉及产能过剩行业的举报投诉，通过重点跟踪督办与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执法行动，

对举报属实的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开展专项打假检查，重点加强钢铁、水泥、平板玻

璃等产品的检查，对建材不合格发现率高的重点区域和突出问题开展重点整治。（省质监局牵

头负责） 

（四）安全方面。 

1. 摸清企业底数。组织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进一步摸清本地区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

企业底数，包括企业员工总数、安全管理机构、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情况、隐患自查排查

治理情况、是否存在重大危险源和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安全设施和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

时”、重要设备和危险物品管理、产能产量等。组织企业填报安全管理台账，建立安全监管档

案，做到“一地一册、一企一表、一隐患一措施”，并开展安全生产法制宣传，动员相关企业

负责人重视安全生产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和职业病防治工作。（省安全监管局牵头负责） 

2. 开展专项执法。一是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行业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主要内

容包括企业安全管理机构建设情况、《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五落实五到位规定》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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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情况、隐患排查治理情况、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整治情况、安全设

施和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情况、重要设备和危险物品管理以及企业开展较大危险因素辨

识与防范等。二是依法加大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企业的安全生产、职业卫生执法力

度，督促企业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推动企业做到隐患排查治理措施、责任、资金、

时限和预案“五落实”。对未达到安全生产条件、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企业，依法要

责令限期整改或停产整顿。在 6 个月内未整改或经整改后仍不合格的，依法提请当地政府予以

关闭退出。三是公布企业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信息，并及时反馈属地金融、国土等部

门。（省安全监管局牵头负责） 

（五）技术方面。 

1. 电力行业。2018 年度计划淘汰煤电落后产能 66 万千瓦，包括瑞明电厂（2×12.5 万千瓦）、

云浮 A 厂（2×12.5 万千瓦）、坪石 B 厂 3 号机（1×12.5 万千瓦）、汕特燃机 3 号机（1×3.5 万千

瓦），全部计划在 2018 年上半年实施关停，组织对关停的产能进行现场核查和网上公示。推动

服役期满机组按期关停、其他 30万千瓦以下燃煤机组提前开展关停工作。（省发展改革委负责） 

2. 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其他行业。一是按照有关产业政策规定，组织排查和淘汰钢铁、

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落后产能相关工艺技术装备，将发现的落后产能列入 2018 年淘汰落后

产能计划，并按时间节点彻底拆除落后产能主体设备（生产线），确保不能恢复生产。二是完

善打击“地条钢”长效机制，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发挥省有关部门分片区负责和省市县镇村五

级联动机制作用，充分利用企业用电和税票大数据进行监管，切实严防“地条钢”死灰复燃。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发展改革委、省质监局负责） 

严格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相关工作的通知》（工信

部产业函〔2015〕97 号）等文件要求，做好技术方面落后产能的淘汰和验收工作。具备拆除条

件的应立即拆除；暂不具备拆除条件的，应立即断水、断电，拆除动力装置，封存主体设备（生

产线），企业向社会公开承诺不再恢复生产。各地每年 11 月底前将落后产能淘汰验收情况分别

报省有关主管部门（电力行业报省发展改革委，其他行业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同时在省人

民政府或省级部门网站公告，接受社会监督。（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发展改革委按职责分工分

别负责） 

（六）产能退出。通过依法关停、停业、关闭、取缔整个企业，或采取断电、断水，拆除

动力装置，封存主体设备等措施淘汰相关主体设备（生产线），使相应产能不再投入生产。（各

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七）做好信息公开。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和省发展改革委每年 12 月 31 日前向社会公示

公告技术方面关停退出的落后产能企业情况；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质监局、安全监管局定期公

布不达标应限期整改的企业名单（“黄牌”名单），以及经整改仍不达标、已依法关闭的企业

名单（“红牌”名单）。省环境保护厅定期公布超标排放企业名单，以及超标排放情节严重的

企业名单。各部门要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对违法单位和行为予以公开曝光，接受社

会监督，并同时通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对未按期退出落后产能的企业，各级部门应将企业信

息及时反馈属地银行监管部门和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强化联合监管。（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厅、质监局、安全监管局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 

省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国土资源、农业、商务、人行、国资、税务、工商、银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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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等主管部门要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16 部委《关于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

退出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产业〔2017〕30 号）的职责分工，切实做好相关工作，形成合力

共同推动落后产能加快退出。 

三、时间安排 

（一）加强工作部署。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厅、质监局、安全监

管局要根据本方案工作要求，分别向各地级以上市相关部门印发通知，对 2018 年度工作作出

具体安排。4 月 20 日前，各地级以上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牵头联合发展改革、环境保护、

质量技术监督、安全生产监管等部门，以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行业为重点（各地可结合本地

区产业发展实际和结构调整需要，扩大行业范围），研究制定本地区行动计划，分解年度工作

任务，明确时间节点、工作措施和责任部门，报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实施，并报送省

经济和信息化委，抄送省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厅、质监局、安全监管局。 

（二）强化执法监管。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以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行业为重点，按本

方案和本地区行动计划严格执法监管，加强监督检查，做好信息公开，加强宣传引导，依法依

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并做好落后产能退出的验收、公告和档案保存工作。 

（三）做好总结报告。省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厅、质监局、安全监管局要于 12 月 31 日

将各自负责领域内 2018 年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工作总结，以及依法关闭退出的落后产能企业清

单和信息公开企业清单，函告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要于次年 1 月 31 日前将

2018 年度全省情况汇总形成总结报告，经省人民政府审定同意后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 

 

 

 


